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
人员组成的建议及产生办法
（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一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
    根据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章程，协会秘书处提出第二届理事会人员组成的办法，经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一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  
    一、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组成基本原则

    新二届理事会将根据一届理事会工作情况和各地农副产品流通产业发展实际作相应调整。适当增加龙头企业和主产基地县的比例，尽量体现二个原则：一是体现全面性、代表性原则。即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储运的各个环节、各类所有制形式、主要产区、科研院所等候选人，各占适当比例；二是除个别专家学者，其他单位主要实行“单位原则”，即入选资格，依据的是候选人所在单位的实力和影响力，原则上由单位法人代表或该单位推荐的其他负责人担任。
    二、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组成比例

    目前理事会的基本情况是：第一 届理事会共选出理事41名、常务理事16名。经过六年发展。协会会员由129个(名)发展到目前个（名）；协会秘书处建议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拟由51人组成。常务理事34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17人组成。拟报请省委组织部批准。由省供销社副巡视员魏胜利同志为会长候选人。省商务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各一位负责同志拟任副会长。
    三、    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产生办法

    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产生办法主要根据省民政厅和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有关规定，按照协会章程进行，具体如下：

1、各市供销社农产品流通（含杨凌区社）根据本市会员状况推荐3——5名理事侯选人。协会秘书处将根据一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确定的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组成原则，结合近几年各地农副产品流通产业发展和各地实际情况，由协会秘书处同各市协商常务理事，副会长，秘书长候选人。

2、没有设立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的市，由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发函，请市主管部门推荐。

3、对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产业发展有突出贡献人员进入理事会的，由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秘书处直接提名。

4、各市、区农副产品流通协会根据所确定的名额，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推荐名单，征求主管部门同意盖章后，报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

5、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秘书处根据各地推荐的名单，经研究后提出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建议名单，征求各地意见后，形成第二届理事会的候选人，提交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

6、根据章程规定，理事要在会员中产生，不是会员的推荐人选要在推荐上报同时办理入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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